115學年度自選學術導師申請
1、 目的：
自選學術導師係結合現有之班級導師(學習輔導)、系教官(生活輔導)、職涯導師，完備一生四師之校園輔導網絡。期盼藉由本制度的施行能推動學生適性學習，並讓學生依其興趣與需要，自行選擇符合其生涯規劃與特性之心目中理想導師。
2、 實施方式、期程：
(1) 115年4月30日(星期四)17時前，請各學系完成自選學術導師推薦作業。
(2) 115年5月1日至5月25日，學生可提出自選學術導師申請，系統路徑為：i-touch/生活/自選學術導師申請。若申請的導師因額滿等原因審核未通過，學生可於申請期限內，重新申請其他的導師。
(3) [bookmark: _GoBack]導師審核期間為115年5月1日至31日，系統路徑為：i-touch/輔導/自選學術導師系統。
(4) 自選學術導師每學年申請乙次，下一學年度必須重新申請。
(5) 每位導師以不超過10位自選導生為原則，以維持自選學術導師輔導品質。
3、 生輔組導師業務承辦人：劉季蒝教官，分機2115，如有疑問，歡迎來電洽詢。

